
指導教授進行
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

經費結案操作步驟

經費結案：於計畫執行期滿後3個月內(最遲須於5/25之前)，完成經費結案。
請將核完章之「收支明細報告表」2份，送研發處統一造冊函報國科會。
如有結餘款項，請先至主計系統動支繳回國科會，並提供「匯款明細表」1份。

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：於計畫執行期滿後1個月內(3/31之前)，完成研究成果報告。
繳交報告時，須經指導教授確認；逾期繳交之報告，不列入研究創作獎之評獎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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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至學校主計室網頁，任意點選紅框處，
進入請購系統



(2)填寫指導教授個人帳號、密碼及驗證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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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下拉選擇計畫→選擇收支報告表

3‐1

3‐2



(4)請選擇國科會格式



5-1.「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」如有結餘，應全數繳回
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」。
※繳回結餘款步驟：回到主計請購系統/新增請購/選擇
「動支申請」。

(5)系統會自動
帶出相關數據

5-2. 將「研究助學金」
支用完畢



(6)列印「收支明細報告表」2份→完成紙本核章→送研發處

指導教授
核章

系所主管
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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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計室
核章

秘書室
核章


